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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度重複報名與錄
取公務人員來自哪
裡？
蔡秀涓*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

“ 重複錄取率過高，影響機關用人穩定性、職缺考選成本上升、機

關投注的訓練因人員異動付諸東流。考銓機關可從人事體制與考選

制度再設計觀點，透過流程再造、去任務化與資訊化等方法改

善。 ”

考上高普考試（或相當等級）的公務人員，於當年或跨年重複錄取，是我國

公務人員考選相當普遍的現象。以2017年至2022年而言，「同一年度」高普
考試重複錄取的公務人員約在668人~1,007人，期間平均占比為35%。目前高
普考試可透過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名額處理要點之規定，處理部分用人機關

提報考試職缺甄補不足的問題。而跨年度重複錄取，則會產生機關已投注的訓

練成本與成熟人力流失兩項問題。以考試院提供的近年原始資料進行分析，究

竟近幾年高普考與地方特考三等及四等考試跨年度重複報名與錄取的公務人員

有哪些特徵？是否有較為集中的考試類科、分發區與分發機關？重複報名與錄

取常見的考試路徑為何？藉以一窺此現象幾個值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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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報考為30歲以下大學畢業生普考及格者為主，土木工程為人數最
多類科

跨年度重複報名者共有11,339人，男性有5,779人，占比為51.0%；女性有

5,560人，占比為49.0%，二者大致相當（如圖1）。平均年齡為29.38歲，中
位數為27歲；分年度來看，無論是平均數或是中位數，皆有微幅降低的趨勢
（如圖2）。各年度仍是以學士重複報名的情況最多，此現象與我國公務人員
各學歷占比以大學為最高的現象一致（如圖3）。以2022年銓敘統計而言，博
士占1.51%，碩士占25.04%，大學畢業者占48.61%，專科畢業者占18.76%，
高中（職）及以下者占6.08%。

跨年重複報考者原錄取的考試等級與總人數，依次分別為普考6,224人

（54.9%）、地特四等2,029人（17.9%）、高考三級1,716人（15.1%）、地



特三等1,370人（12.1%），再就不同年度來看亦呈現相同趨勢，歷年總體趨
勢則呈現人數漸減的現象（如圖4）。重複報考總人數前五項類科，分別為土
木工程（1,818人）、一般行政（903人）、一般民政（643人）、會計（593
人）、財稅行政（555人）為最多（如圖5）。

 

重複報考者原分發區集中於臺中以北四都

特考部份，重複報考者原分發區最多來自新北市（689人）、臺北市（685
人）、桃園市（322人）、臺中市（295人）、花東區（252人）。從各年度來
看，歷年重複報考的前幾個分發區，都是直轄市考區，尤其是臺北市與新北

市，其次則為桃園市與臺中市，顯示這四個直轄市錄取者跨年度有意離開原分

發區，重複報考者較多。較特別的是，在六都中，臺南市與高雄市則是重複報



考者原分發區人數相對少者，尤其是臺南市。至於不分區的高普考試，重複報

考者總數有7,940人，近三年呈現人數逐年減少的趨勢（如圖6）。

重複報名者每年多來自幾個特定機關，依序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201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20人）、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87人）、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85人）、臺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74人）；
新北市政府則是人數與包括的機關數最多者（環境保護局、工務局、衛生局、

交通局、稅捐稽徵處）（如圖7）。



重複錄取者，男性錄取率高於女性，高普考錄取率高於特考，土木工

程人數最多

跨年重複錄取者共計有4,633人，占跨年重複報名者11,339人的40.9%，意指

最終有40.9%的人會重複錄取（如圖8）。男性2,610人（56.3%），女性

2,023人（43.7%）；男性跨年錄取占比明顯高出女性12.6%。重複報名之

男、女性別占比相當，但男性的跨年重複錄取率為45.2%，高於女性的

36.4%，二者約有9%的差距（如圖1）。跨年重複錄取者平均年齡為28.95
歲，中位數為26歲，較重複報名者年齡稍輕。高中以下的重複錄取率最高

（55.0%），可能是這些人員在大學未畢業前就已經考上普考或地特四等考
試，其次則是碩士、學士、博士與副學士（如圖8）。

跨年重複錄取者，原錄取的考試等級占比，依序為普考2,656人（57.3%）、
高考三級817人（17.6%）、地特四等743人（16.0%）、地特三等417人
（9.0%）。以歷年各考試等級平均重複錄取率為40.9%分析，高於平均的有
高考三級者的跨年重複錄取率高達47.6%，以及普考為42.7%，地特四等則為
36.6%，相當高考三級的地特三等僅有30.4%的重複錄取率。此現象顯示，高
普考試錄取者再報考後，重複錄取率高於地方特考錄取者（如圖9）。



跨年重複錄取者考試類科，歷年總人數以土木工程（962人）、一般行政

（281人）、會計（219人）、社會行政（199人）、財稅行政（185）、一般
民政（175人）為最多，這與重複報名的類科一致。至於跨年重複錄取率最高
的前五個類科，則分別為景觀（64.1%）、水利工程（62.9%）、工業安全

（61.9%）、公職獸醫師（57.9%）與測量製圖（57.2%）；重複報名者之跨
年重複錄取率超過50%的考試類科有11類，其中多為技術類科（如圖10）。

重複錄取分發區多集中於臺中以北，花東與外島則是重複錄取率最低

者

跨年重複錄取者原屬高普考不分區者為3,473人、臺北市258人、新北市228
人、臺中市111人、桃園市99人，此四個直轄市在重複報考部分亦是最高的。
以重複錄取考試分發區來看，除不分區外，基宜區（41.7%）、臺南市



（39.3%）、臺北市（37.7%）、臺中市（37.6%）與雲嘉區（35.8%）是重
複錄取率最高的前五名分發區，花東與外島則是重複錄取率最低者（如圖

11）。

跨年重複錄取者原分發機關最多者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48人、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43人、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38人、雲林縣政府28人、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26人，第二次錄取與第一次錄取的間隔，平均為1.27

年。 

薦任第六職等為考生努力的終站，普考隔年考上高考為最高比例

在眾多的重複報考路徑中，其幾種態樣占比較高，其中以普考錄取後再報考隔

年的高考三級為最多（10.0%），其次則是高考三級錄取後再報考隔年的高考
三級；或是地特三等錄取後，報考隔年的高考三級，最常出現的重複報考情況

不會超過五次（如圖12）。重複錄取的考試路徑，前四種均以高考三級（及
地特三等）為終站，最常見路徑是普考隔年考上高考三級（23.0%）、地特三
等，抑或是同等級的高考三級再錄取高考三級、地特三等再錄取高考三級。整

體路徑與重複報考者一致（如圖13）。





與一般考生追求達到薦任第六職等路徑不同的是，有為數不少（203人，

4.4%）是高考三級錄取後隔年考上普考。就實務的人力資源管理而言，此類
人值得繼續關注的是，為何會做這樣的選擇？原因是什麼？是個人原因還是機

關原因？這些人最後選擇服務的，是原先高考分發機關，抑或是後來錄取的普

考分發機關？

小結

重複報名透過考試以追求更適合自己志趣的工作與服務機關，是考生的權利。

但近年合計有11,339人重複報考，其中獲重複錄取者達四成，影響機關用人的
穩定性、每一個職缺考選成本的上升、機關投注的訓練因人員異動付諸東流。

重複錄取者呈現年齡較重複報名者更輕、男性錄取率高於女性、考試等級以薦

任第六職等為追求目標、考試類科以土木工程為最大宗、分發區與分發機關都

相當固定，以及路徑以普考隔年考上高考為主要型態。



就我國官職等設計與陞遷實務而言，考生以追求達到薦任第六職等為目標相當

符合現實，以後即可一路陞遷至簡任，不會卡關。土木工程因為工作環境與市

場薪資等因素，會成為重複報名與錄取者最多人數，也很符合實務的現象。普

考（地特四等）兩年內趁著備考知識保鮮期再考上高考三級（或地特三等），

或是地特三等重複錄取高考三級以減少限制轉調年限，從考生理性考量而言，

都相當可以理解。

然而，有關重複報考、重複錄取歷年都集中在特定幾個分發區與分發機關，則

是人事主管機關與這些機關的人事人員可以進一步去了解原因為何。以六都而

言，臺中以北四都具有地利之便，卻是重複報名與重複錄取最高的地區，是工

作性質的問題，還是機關環境管理的原因，抑或是個人或其他因素所致。幾個

中央部會名列特定的重複報名與錄取分發機關，基本上則都與特殊工作環境有

關。

儘管以上重複報名與重複錄取的幾個現象，相當符合考生利益觀點與我國人事

實務現況。但就用人機關需求與考選成本而言，實在不符所需。既然大多數考

生希望初任時至少能闖關至薦任第六職等，那麼，從人事體制與考選制度再設

計觀點而言，也許有些政府職務，其實透過流程再造、去任務化與資訊化，真

的有些職務未必再需要第六職等以下的公務人員來處理，只需要考選薦任第六

職等人員即可。

* 本文由蔡秀涓教授執筆，相關數據由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施能傑

帶領之資料分析團隊共同參與完成，團隊成員包含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秀

涓、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黃婉玲及助理教授林俞君、東吳

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賴怡樺、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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